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和XXXX
合作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书
甲方：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乙方：XXXX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经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甲方）与XXXX（乙方）协商一致，决定共同成立“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XXXX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以下简称联合培养基地）。
为保证联合培养基地的顺利运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基地名称为“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XXXX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每位研究生分别在甲方和乙方有指定的导师，研究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有甲方导师负责，在乙方由乙方导师负责，学生在正式派出前，将另行签订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xxx基地（联培单位）专业学位全日制研究生联合培养五方协议书（专业实践版）。
2、 甲方根据乙方的生产经营需要制定实践课题和实践计划，安排研究生到乙方进行专业实践。
1、研究生前期课程学习在浙江大学进行，后期主要结合企业课题开展学位论文工作。
2、研究生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应积极参与企业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等设计或改造项目的研究学习和实践。
3、甲方加强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劳动纪律、职业道德、安全保密和文明生产等方面的教育，督促研究生在专业实践期间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4、乙方为开展专业实践研究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及相关协调工作，若研究生已参与企业技术项目研究，乙方应解决研究生提供专业实践期间所需的实践场所及其它有关工作、生活条件，如食宿等。若未参与企业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在乙方的食宿自理，乙方尽可能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
5、在专业实践完成后，由乙方有关部门为甲方参与专业实践的研究生提供证明，并对甲方的专业实践活动做出鉴定。
3、 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共同解决，也可另订协议作为补充。具体的教学方案、师资及收费标准、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甲乙双方将另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4、 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OLE_LINK1]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5年，协议期满时，若双方均未提出终此协议，则本协议继续生效。
甲方：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乙方：XXXX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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